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71号
用人单位全称：鲤城区张效服饰店

纳税人识别号：3303251977****53190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打锡街北侧改造工程A幢08、09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071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叁拾壹元伍角整￥31.5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72号
用人单位全称：鲤城区筍江法律服务所

纳税人识别号：33350000MD30564102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鲤城区浮桥街道浮桥街188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072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伍仟零壹拾贰元壹角陆分￥5012.1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73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鲤城区协信画艺商行

纳税人识别号：3505001965****1060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涂门街373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073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叁佰零肆元伍角整￥304.5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74号
用人单位全称：鲤城区创兴机械配件厂

纳税人识别号：3505001970****3519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金龙曾林社区龙古路623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07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仟柒佰零肆元捌角柒分￥1704.87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75号
用人单位全称：鲤城区永盛自行车商行

纳税人识别号：3505001971****0030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中山南路550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075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玖佰肆拾捌元整￥948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76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鲤中街道办事处

纳税人识别号：350502003819396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076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万壹仟捌佰贰拾元贰角整￥11820.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77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盛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35050206878926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江南花园城13幢1梯1301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077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仟伍佰叁拾肆元肆角整￥1534.4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78号
用人单位全称：福建省如翼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350502077416645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古店社区海西汽配城内左侧A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078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柒佰玖拾肆元陆角整￥794.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79号
用人单位全称：福建凯乐投资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350502084321927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民权路口凯乐商务酒店九楼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079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叁佰贰拾捌元捌角整￥328.8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80号
用人单位全称：福建省泉州卫生学校印刷厂

纳税人识别号：350502156125029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一堡一号A座工业厂房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080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叁佰玖拾贰元整￥39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81号
用人单位全称：鲤城区金迈德电子器材经营部

纳税人识别号：350502196902266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灵慈街136号、138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081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柒拾捌元整￥78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82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鲤城鸿顺塑胶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350502259773192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浮桥镇后坑工业区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082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捌拾伍元贰角整￥85.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83号
用人单位全称：鲤城区利美娜服装店

纳税人识别号：350502508030514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北门大希夷29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083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叁拾贰元整￥3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84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清逸服饰织造有限公司浮桥分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350502557551440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浮桥街道新步社区综合楼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08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陆拾元整￥60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85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长龙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350502561679711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江滨花园城F区3号楼底层堤后路侧05号写字楼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085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陆仟贰佰零陆元肆角整￥6206.4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86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水果批发市场果品商协会

纳税人识别号：35050256169476X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南环路中段泉州水果批发市场一期98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086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仟伍佰柒拾壹元肆角贰分￥2571.4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87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鸿飞工艺品制造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350502581127295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紫山路24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087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叁佰捌拾叁元陆角整￥383.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88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环亚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35050259171977X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新华南路T淘园3号楼3层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088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捌拾柒元柒角壹分￥87.71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89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快驰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350502595950928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江南大街海西汽车汽配城1栋22-23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089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仟陆佰捌拾捌元整￥2688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90号
用人单位全称：晋江市泉安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鲤城浮桥分店

纳税人识别号：350502660357072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浮桥兴贤路满建大楼4-5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090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佰肆拾贰元整￥14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91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天盛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350502665094531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滨江花园城B组团4栋801#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091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肆拾伍元整￥45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92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辰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35050268752298X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江滨北路滨江花园城F区B栋1402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092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肆拾元伍角肆分￥40.54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93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鲤城星锐灯饰厂

纳税人识别号：350502751393837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浮桥后坑工业区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093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肆仟陆佰肆拾元整￥4640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94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鲤城兴兴五金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350502759395220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曾林社区工业区内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09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肆拾叁元玖角整￥43.9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95号
用人单位全称：鲤城区第五中心小学

纳税人识别号：35050276619292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鲤城区金龙街道南环路487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095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柒佰捌拾叁元伍角肆分￥783.54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税务滨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96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鲤城凯乐商务酒店

纳税人识别号：35050279178383X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民权路商林城C幢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096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佰肆拾陆元陆角整￥246.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97号
用人单位全称：鲤城区倍蒂曼斯服装店

纳税人识别号：3505211981***7852901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涂门街215号店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097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捌拾肆元整￥84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98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鲤城区旭盛五交店

纳税人识别号：3505821974****8531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堤后路江滨豪园东区2号楼2-132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098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佰贰拾陆元整￥12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99号
用人单位全称：鲤城区圆满意妇幼日用品商行

纳税人识别号：3505831990****221X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涂门街西段B#-B21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099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肆拾贰元整￥4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00号
用人单位全称：鲤城区段宝珍服装店

纳税人识别号：3623301983****2328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打锡街北侧B#-06号店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00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佰零伍元整￥105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01号
用人单位全称：鲤城区奔奔货运代理服务部

纳税人识别号：4223011982****379001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玉霞社区江南花园城10幢903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01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仟壹佰陆拾元整￥2160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02号
用人单位全称：福建省中小企业互助商会

纳税人识别号：51350000310561241R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02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仟陆佰捌拾肆元捌角整￥1684.8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03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鲤城天祥幼儿园

纳税人识别号：52350502565360302M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03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叁万肆仟壹佰壹拾捌元叁角壹分￥34118.31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04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艾格乐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200MA2XNU7R39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后坑社区浮桥街510号益龙厂房二楼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0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捌佰肆拾贰元柒角叁分￥842.73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05号
用人单位全称：福建宏创合纵建筑服务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481MA34QJ472B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宣武巷2号2幢206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05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仟肆佰贰拾玖元壹角玖分￥2429.19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06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天亿汽车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005231575X7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南环路1129号经贸学院右侧7-8号店面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06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仟零贰拾元整￥1020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07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万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0068783806R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南环路918号2栋1204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07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陆拾捌元玖角整￥68.9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08号
用人单位全称：福建蓝蓝高科技节能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0070857499E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南环路1089-1125蓝蓝工业园A幢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08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伍佰元整￥500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09号
用人单位全称：福建省鼎创财务顾问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009139215XF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新华南路金山社区综合楼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09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伍万伍仟肆佰肆拾元整￥55440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10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亿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056337820XT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南环路1668号5幢6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10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仟伍佰柒拾贰元零捌分￥2572.08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11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恒信食品冷冻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06875364841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南环路770号中骏商城11幢201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11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肆仟陆佰肆拾玖元贰角肆分￥4649.24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12号
用人单位全称：福建省德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0689353657K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江南高新技术园区古龙路25号德传大厦5楼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12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肆仟贰佰陆拾壹元柒角叁分￥4261.73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13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蓝星盾健身服务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0699015846L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高山宫后巷6号二层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13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仟伍佰柒拾贰元零捌分￥2572.08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14号
用人单位全称：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电子商务发展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0MA2YMBHXXD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泉州高新区科技金融服务中心B栋1楼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1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捌佰陆拾壹元整￥861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15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书香校园文化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0MA32FD3P5B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涂门社区胭脂巷39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15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万陆仟零贰拾伍元肆角陆分￥26025.4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16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汉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0MA8U4Q0Q42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金山社区新华南路36号金山北区46A幢103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16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万壹仟伍佰陆拾壹元零壹分￥11561.01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17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鲤城区森林狼商贸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050338472A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锦声东路21号三楼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17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仟肆佰贰拾陆元伍角伍分￥2426.55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18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千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0523450432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南环路1051号综合楼A栋401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18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肆万贰仟肆佰柒拾叁元贰角捌分￥42473.28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19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品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0543017300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玉霞社区江南花园城8栋2梯1601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19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万零肆佰玖拾陆元玖角贰分￥10496.9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20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南北商贸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054314638G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南环路中骏商城2号楼623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20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玖佰贰拾玖元肆角整￥929.4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21号
用人单位全称：福建省中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054319199H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安顺路6-5号406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21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万伍仟伍佰贰拾叁元陆角伍分￥25523.65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22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鲤城区友联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054327578C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新门街北2#-18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22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仟肆佰元捌角肆分￥2400.84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23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吉星制衣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0561305335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浮桥后坑工业区1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23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仟柒佰肆拾捌元肆角贰分￥2748.4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24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天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0561393869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2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仟伍佰伍拾伍元捌角玖分￥1555.89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25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南兴水果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058409175N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古店社区中骏商城2幢26-27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25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捌佰肆拾贰元柒角叁分￥842.73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26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协兴水果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058409183H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古店社区中骏商城3幢52-53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26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万壹仟捌佰肆拾元整￥21840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27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鲤城凯德票务代理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058426549G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27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叁仟玖佰伍拾壹元贰角壹分￥3951.21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28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诺新鞋服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06036982X0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石崎安置房10栋1204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28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肆佰贰拾壹元贰角整￥421.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29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聚融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062251040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新门街一期北侧186号1楼108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29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仟贰佰肆拾捌元整￥1248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30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三友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064114074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玉霞社区南环路500-1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30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捌仟壹佰零肆元贰角肆分￥8104.24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31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福融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064129161A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江滨北路江滨豪园西区七号会所201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31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玖仟壹佰零贰元整￥910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32号
用人单位全称：福建省中爵二手车市场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06413645X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古店社区海西（福建）汽配城内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32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肆万陆仟叁佰贰拾肆元捌角贰分￥46324.8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33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鲤城永霖鞋服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0641388851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古店社区南环路770号中骏商城9号楼1502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33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仟肆佰零肆元整￥1404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34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阿尔雪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066586358R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金洲社区金洲街3号江滨豪园东区4座P113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3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仟伍佰柒拾贰元零捌分￥2572.08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35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惠速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068772824K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玉霞社区南环路748号海天汽车城2幢4楼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35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拾壹万壹仟柒佰零柒元柒角整￥111707.7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36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宏兴包装用品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068799103Q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古龙南路160号（原金龙赤土社区龙古路160号建新大厦一层）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36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仟柒佰陆拾元整￥1760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37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利成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070881827G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古店社区江南大街4号海西汽配城展厅1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37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万叁仟陆佰叁拾陆元捌角贰分￥23636.8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38号
用人单位全称：福州市东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077406762N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38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伍仟玖佰玖拾壹元玖角伍分￥5991.95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39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万硕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077424792T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玉霞社区元二街33号二楼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39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柒仟捌佰肆拾柒元贰角柒分￥7847.27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40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创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07975412XG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江南高新技术园区一期28号1#厂房5楼502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40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仟叁佰叁拾陆元柒角柒分￥1336.77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41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融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0816262668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东鲁社区东鲁路43号金盘阁3梯105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41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玖仟捌佰陆拾柒元零陆分￥9867.0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42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蓝蛙商贸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084311155D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南环路562号1幢7楼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42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叁佰捌拾叁元陆角整￥383.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43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森淼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0843496470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百源路中旅综合楼三层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43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肆佰柒拾壹元叁角整￥471.3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44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鲤城榕旺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0874054999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南环路金龙曾林社区下库桥巷3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4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捌佰捌拾陆元陆角贰分￥886.6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45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勃乐鞋业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087436412R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浮桥商会后面（金龙侨乡旧货市场边）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45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陆佰伍拾柒元柒角壹分￥657.71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46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鲤城凌众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087443241G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玉霞社区南环路748号海天汽车城一号楼三楼4号店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46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万零壹佰零玖元贰角肆分￥10109.24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47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天祥机械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0950686214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堤后路金洲社区综合楼一楼7-9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47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仟零玖拾捌元零捌分￥2098.08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48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上匠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096410863R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新门社区新门街361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48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伍仟零柒拾捌元壹角陆分￥5078.1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49号
用人单位全称：福建纵横巨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097638042U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南环路江南高新科技园宏元二街12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49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万伍仟伍佰伍拾捌元贰角肆分￥15558.24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50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尚品汇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0979750065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石崎社区新港路39号石崎安置小区12幢5梯909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50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万伍仟叁佰叁拾玖元肆角玖分￥15339.49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51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协兴装潢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09904693XP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打铁巷5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51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肆仟柒佰捌拾玖元伍角叁分￥4789.53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52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鲤城区新华模具塑料厂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15618490X8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后坑社区后坑路10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52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伍万叁仟肆佰叁拾叁元伍角整￥53433.5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53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鲤城新民五金厂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156483053A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水沟54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53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肆万捌仟叁佰伍拾柒元零贰分￥48357.0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54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鲤城锦兴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259717801Q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江南古店村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5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叁拾叁元整￥33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55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利田汽车用品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310608185X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江南大街海西汽配城8#21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55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柒佰贰拾捌元伍角伍分￥728.55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56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乐其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310617348Y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56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仟陆佰元整￥2600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57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鲤城区宾至服饰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310704943N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古店社区中骏商城2号楼802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57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仟柒佰零壹元整￥1701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58号
用人单位全称：厦门视达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310712003Q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58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万伍仟陆佰贰拾玖元捌角整￥15629.8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59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稳得诚纸塑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310728101B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59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仟柒佰壹拾叁元玖角陆分￥2713.9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60号
用人单位全称：福建省杰尼亚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310739265J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浮桥后坑工业区醉满楼6楼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60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肆仟叁佰玖拾捌元捌角陆分￥4398.8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61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味央食品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310745171C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泮宫内8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61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叁仟捌佰伍拾捌元壹角贰分￥3858.1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62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乔怀特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310792250X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古店社区江南大街6号鼎盛大观5幢2梯405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62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万玖仟陆佰壹拾伍元捌角整￥29615.8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63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江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315394331P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玉霞社区南环路高新区科技金融服务中心D座3号楼3层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63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肆仟陆佰伍拾陆元柒角捌分￥4656.78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64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枫叶鞋服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315496434P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浮桥街407号综合楼2栋401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6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仟捌佰壹拾元贰角壹分￥1810.21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65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壹陆捌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3155020569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玉霞社区南环路748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65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仟伍佰柒拾贰元零捌分￥2572.08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66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善雅财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315543384D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文津巷9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66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叁仟柒佰贰拾柒元捌角贰分￥3727.8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67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瑞讯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315570040D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新门街金鱼巷77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67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玖仟伍佰零肆元贰角伍分￥9504.25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68号
用人单位全称：福建绿森清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315587096F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石崎社区后街路119号103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68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仟贰佰陆拾叁元玖角陆分￥1263.9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69号
用人单位全称：福建前海汇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3357413532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金山社区新华南路36-8号301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69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万叁仟肆佰零捌元伍角贰分￥13408.5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70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凌恒商贸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337595097C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涂门街东段7#观棋楼709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70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肆万贰仟壹佰叁拾捌元柒角捌分￥42138.7800000001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71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森利塑胶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399364171J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紫华路10号大中金属1幢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71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玖万陆仟捌佰壹拾陆元捌角捌分￥96816.8800000001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72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钰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399364198A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玉霞社区南环路江南花园城B区13栋1梯1301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72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仟壹佰元整￥2100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73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七彩龙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399841652P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赤土社区龙古路347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73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仟叁佰贰拾玖元陆角整￥2329.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74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威格桑拿设备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550975881G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玉霞社区南环路489号江南花园城8幢3梯1702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7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万柒仟玖佰陆拾玖元玖角玖分￥17969.99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75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鲤城区汉明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555084578C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浮桥街385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75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万零柒佰捌拾捌元肆角贰分￥10788.4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76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博创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557552371Y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南环路联邦大厦721-723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76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佰零捌元整￥208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77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浩宇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561689717B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玉霞社区樟崎南路99-1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77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陆万壹仟玖佰伍拾元零叁分￥61950.0300000001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78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鲤城区佰尚服饰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561699472Q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古店社区古龙路23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78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仟柒佰元陆角整￥2700.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79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鲤城江南综合门诊部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563367797A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南环路元福路西特吉公司店面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79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佰贰拾叁元捌角整￥223.8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80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铧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5673042835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八楼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80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肆仟叁佰叁拾壹元壹角壹分￥4331.11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81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点石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569252202U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金山新村北区54#601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81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仟伍佰柒拾贰元零捌分￥2572.08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82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大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572975508D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新门街350号7号栋A3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82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万零壹佰捌拾陆元叁角整￥20186.3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83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鲤城区泉得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572986100W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江南花园城14幢B区14-1-1301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83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肆佰元整￥400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84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鲤城区阿尔卡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57472100XM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古店社区池峰路15号创客梦工厂5008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8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叁万叁仟捌佰捌拾贰元贰角整￥33882.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85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史氏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579295644K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赤土街73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85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肆仟玖佰伍拾元玖角整￥4950.9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86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毅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581102688N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金峰社区笋江花园城西区2-604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86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拾万叁仟肆佰玖拾贰元叁角整￥103492.3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87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鲤城区旭伟商贸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583126763K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江滨路与堤后路之间滨江花园城E组团1号楼1102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87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仟肆佰玖拾叁元玖角陆分￥1493.9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88号
用人单位全称：福建泉州皇威金铭商贸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5853494424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金山堤后路北侧江滨花园B栋401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88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玖仟零贰拾肆元整￥9023.99999999999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89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云禾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587524048X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金龙社区石崎后崛48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89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仟柒佰玖拾叁元整￥2793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90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信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591746364L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江滨北路滨江花园城F区C幢M层1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90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仟元伍角整￥1000.5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91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天一典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595991711D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滨江花园城F区B栋30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91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伍佰肆拾元整￥540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92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大都会商贸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59788205XR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江南大街海西汽配城7栋36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92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仟壹佰叁拾肆元整￥1134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93号
用人单位全称：福建环卫士环保研究院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665053625J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高新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大楼六层北侧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93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捌仟柒佰捌拾叁元壹角壹分￥8783.11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94号
用人单位全称：湖北永佳防水科技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669253974K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新华桥头省五建宿舍8-502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9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陆万柒仟伍佰零叁元肆角贰分￥67503.4200000001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95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梦桐欣服饰织造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674048641G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赤土社区紫山路33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95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叁仟零壹拾陆元整￥301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96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芯芯香韵茶业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6765136585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水门社区新门街67-3号111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96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万柒仟肆佰玖拾玖元贰角柒分￥27499.27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97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鲤城区顺发皮具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685068592T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民权路宏辉商林城南（A)座店118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97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肆佰零陆元整￥40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98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良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70519647XW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新门街拓改工程北15#1-2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98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捌佰肆拾贰元伍角整￥842.5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199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鑫日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717326243B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鲤城区浮桥商会大楼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199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叁佰叁拾陆元整￥33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00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南涛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7279091518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新门社区新门街210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00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仟伍佰零陆元零捌分￥2506.08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01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鲤城宏盛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731857913A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金龙曾林社区曾林北路西段47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01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仟陆佰肆拾元整￥2640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02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仁太木业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7395317154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涂门街凯伟商会大厦2层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02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肆仟肆佰壹拾捌元壹角叁分￥4418.13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03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立德清元电器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746374383D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宣武巷69（旧号：讲武巷龙光楼D1-107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03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叁万壹仟伍佰叁拾贰元壹角肆分￥31532.14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04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鲤城海王星喷绘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7463852772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新门街北12幢B座201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0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叁仟伍佰捌拾壹元贰角贰分￥3581.2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05号
用人单位全称：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泉州分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757351099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南环路江南（泉州天宇化纤织造实业公司内）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05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佰玖拾贰元陆角整￥192.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06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鲤城浪花印刷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761798897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新华南路36号金山新村北区8幢101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06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仟贰佰捌拾肆元壹角壹分￥1284.11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07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宇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782167437J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江南电子高新技术园区紫华路10号二楼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07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仟肆佰贰拾肆元捌角整￥1424.8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08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华艺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791770828U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崇顺街260号生产车间201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08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伍仟贰佰肆拾壹元陆角整￥5241.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09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金天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798367863C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江南街道玉霞社区江南花园城A区8栋1梯802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09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柒仟玖佰元整￥7900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10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康德利食品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000019F3L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玉霞社区江南花园城11号楼06号店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10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仟陆佰叁拾元捌角肆分￥2630.84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11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湘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2XNDLU0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古店社区江南大街海西汽车汽配城2栋7号店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11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叁仟肆佰伍拾叁元陆角叁分￥3453.63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12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益鲜果蔬配送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2XNUHL8Q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古店社区南环路770号中骏商城11幢143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12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柒佰陆拾叁元玖角伍分￥763.95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13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立致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2XNY1Q8P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13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仟陆佰捌拾叁元柒角整￥1683.7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14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百强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2XR36P9A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鼎盛大观2号楼602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1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捌仟柒佰肆拾柒元肆角壹分￥8747.41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15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智瑞工艺品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2XUPH94T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玉霞社区元泰二路78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15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佰陆拾元整￥160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16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小飞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2Y1EK96L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溪后池118-2号2楼201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16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万零肆佰陆拾伍元陆角捌分￥10465.68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17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百年鞋匠鞋业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2Y1JM17P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玉霞社区玉霞街92号三楼301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17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陆佰贰拾伍元整￥625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18号
用人单位全称：福建泉源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2Y1NQ807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3505821981****5558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玉霞社区南环路高新区科技金融服务中心D座3号楼3层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18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万零伍佰陆拾陆元壹角叁分￥10566.13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19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怒涛广告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2Y39FWX4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浮桥街道石崎社区后街路嘉地大厦4002A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19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陆佰肆拾捌元整￥648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20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祗尚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2Y8D5U8W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霞美镇温山村创业大道1-4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20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叁万贰仟玖佰陆拾肆元陆角伍分￥32964.65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21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扬鑫装饰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2YA6W738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古店社区海西汽配城13栋10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21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仟捌佰陆拾陆元肆角贰分￥2866.4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22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新篇章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2YAPHA4T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古店社区池峰路15号3002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22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伍万叁仟叁佰伍拾贰元壹角陆分￥53352.1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23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三文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2YBG7F26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媒人桥路2号宿舍楼3幢214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23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伍仟柒佰陆拾柒元叁角壹分￥5767.31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24号
用人单位全称：福建泉州市鸿增食品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2YCYBN8K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后坑社区后坑安置小区6幢3号店面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2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仟贰佰捌拾捌元玖角陆分￥1288.9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25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鲁融商贸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2YCYMD6W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金山社区新华南路36号金山新村北区10幢106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25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万零肆佰肆拾壹元玖角柒分￥20441.97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26号
用人单位全称：福建省永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2YH7FJ4A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笋浯社区校园路80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26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伍万肆仟肆佰玖拾玖元零捌分￥54499.08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27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统城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2YMP3W0N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金洲社区江滨北路滨江花园城B区2幢7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27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仟肆佰柒拾元贰角肆分￥1470.24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28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鑫鹏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2YNBEM6H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古店社区南环路中骏商城2号门1709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28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伍仟壹佰壹拾肆元零捌分￥5114.08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29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鲤城宅翻新建筑装饰服务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2YPDP96E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金洲社区滨江花园城E区6幢2072店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29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万玖仟壹佰肆拾壹元陆角壹分￥29141.61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30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浩泊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2YQ8AQ18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鲤中街道清正社区九一街203号泉州百货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大楼2#楼（后楼）西侧二层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30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柒仟叁佰柒拾伍元整￥7375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31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述度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2YQQX47M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东鲁社区宣武巷聚宝大厦A206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31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仟陆佰捌拾肆元贰角伍分￥1684.25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32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万欧易家优选销售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2YR0TL59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金洲社区滨江幸福广场一层A1-27店面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32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仟伍佰伍拾壹元肆角贰分￥2551.4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33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幸之源勘查技术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1E58P9W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古店社区中骏商城1号楼727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33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万陆仟贰佰陆拾捌元整￥26268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34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隆和米业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1MP9D54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新门社区新门街南3幢310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3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肆万陆仟伍佰陆拾元壹角贰分￥46560.1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35号
用人单位全称：罗森博格（福建）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1PUHE4U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泰明街327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35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万肆仟贰佰零贰元柒角柒分￥24202.77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36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飞鞋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1QFH04E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古店社区海西（福建）汽车汽配城展厅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36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万陆仟伍佰捌拾贰元柒角陆分￥16582.7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37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金煜建设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1R3A967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坑头社区新区巷22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37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肆万陆仟贰佰玖拾捌元肆角壹分￥46298.4100000001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38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格瑞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1T1PC1X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古店社区池峰路中骏商城3号楼16层02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38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仟贰佰陆拾叁元零伍分￥1263.05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39号
用人单位全称：福建红昱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20NGK2H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39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万壹仟肆佰零捌元贰角伍分￥11408.25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40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润邦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20YKUX8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古店社区南环路中骏商城1号楼608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40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仟叁佰壹拾伍元肆角贰分￥1315.4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41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顺安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21WNC1C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古店社区海西汽配城12栋6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41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柒仟柒佰壹拾陆元贰角肆分￥7716.24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42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星月拉丁舞俱乐部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24JN47M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古店社区池峰路19号辉雁大厦三偻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42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肆佰元壹角肆分￥400.14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43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丰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25B8R3L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东鲁社区灵慈街117号惠民楼305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43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柒万壹仟肆佰柒拾壹元捌角整￥71471.8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44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远和隆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295KJX0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常兴路584-4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4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玖仟元伍角贰分￥9000.5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45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庞大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296T632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金洲社区金洲街51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45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捌佰零玖元柒角叁分￥809.73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46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小谢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2BGRN84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后坑社区锦声东路14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46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肆仟伍佰肆拾捌元捌角贰分￥4548.8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47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品客世家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2BL5K79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古店社区南环路770号中骏商城3栋1222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47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捌仟贰佰捌拾伍元捌角肆分￥8285.84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48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鑫航包袋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2BWH77T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后坑社区浮桥街498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48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柒仟捌佰零伍元捌角贰分￥7805.8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49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佳伟服饰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2DF401Q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玉霞社区南环路543号3楼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49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肆仟贰佰陆拾壹元叁角陆分￥4261.3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50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道合慧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2FJHT3Q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新华北路128号中闽百汇三楼304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50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柒仟陆佰捌拾叁元贰角肆分￥7683.24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51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易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2JC0518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古店社区江南大街4号海西汽配城99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51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仟陆佰捌拾元整￥1680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52号
用人单位全称：福建省三才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2KY9W59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江南大街6号鼎盛大观商业街9ED121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52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肆仟零肆拾捌元陆角伍分￥4048.65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53号
用人单位全称：福建泉州闽育鑫建材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2Q20R26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玉霞社区南环路634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53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肆万叁仟零叁拾捌元伍角整￥43038.5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54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鼎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2TNPQ77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池峰路金龙水岸2号楼404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5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叁佰肆拾元整￥340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55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居然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2TNQHXR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池峰路15号金谷大厦四层4009单元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55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仟壹佰零捌元肆角肆分￥2108.44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56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添美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2TNUX60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56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拾伍万柒仟伍佰贰拾叁元柒角整￥157523.7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57号
用人单位全称：福建泉州南龙纸制品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2TNY28B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江南大街4号海西汽配城9栋3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57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仟柒佰贰拾玖元叁角伍分￥1729.35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58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德创商贸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2TNY959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洲街滨江花园城B区6幢10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58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叁仟零玖拾柒元伍角整￥3097.5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59号
用人单位全称：福建万策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2TQKQ3J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江滨北路“滨江·幸福广场”一层A1-27店面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59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玖仟壹佰贰拾捌元肆角壹分￥9128.41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60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昌赞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2UFB09M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新门社区新门街250号7幢201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60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柒佰捌拾壹元贰角整￥781.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61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粟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2Y4EK3F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古店社区江南大街6号鼎盛大观商业街9D三楼117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61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捌佰捌拾陆元陆角贰分￥886.6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62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新鑫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3045LX8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笋浯社区堤后路115号二轻工艺厂-101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62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万零陆佰捌拾壹元叁角陆分￥10681.3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63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泉欧装卸搬运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350YD5E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金峰社区笋江路11号笋江花园城7幢2梯303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63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柒仟柒佰壹拾陆元贰角肆分￥7716.24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64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三笙时光瑜伽健身服务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363PEXF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古店社区江南大街6号鼎盛大观3幢1梯305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6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玖仟柒佰叁拾叁元柒角贰分￥9733.7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65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涵恩服饰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3A9E70M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后坑社区后坑路8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65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叁仟贰佰零陆元柒角伍分￥3206.75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66号
用人单位全称：福建省融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3AXDQ5H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东鲁社区东鲁路43号金盘阁3梯105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66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肆佰叁拾元整￥430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67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鲤城耀阳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3C5UQ8C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古店社区媒人桥路2号宿舍楼3幢D118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67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仟贰佰捌拾陆元零肆分￥1286.04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68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斯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3DC3C6U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赤土社区南环路1129-17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68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肆拾柒元整￥47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69号
用人单位全称：福建省千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3HPMF9W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69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肆万柒仟贰佰陆拾壹元捌角贰分￥47261.8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70号
用人单位全称：福建阅视芯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3KJ3K96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70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捌佰肆拾贰元柒角叁分￥842.73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71号
用人单位全称：福建莱顿商贸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3Q5FE02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高山社区笋江路78号高山花苑13号楼A05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71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仟贰佰叁拾捌元玖角陆分￥1238.9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72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绿野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3RJL169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玉霞社区南环路713号（联邦大厦8号店）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72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万壹仟玖佰柒拾贰元陆角陆分￥21972.6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73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满茂服饰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3W6LC8B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坑头社区紫山路24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73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伍仟壹佰贰拾伍元陆角整￥5125.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74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添达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3WWHY3C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南环路1051号综合楼B栋306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7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陆仟肆佰叁拾元贰角整￥6430.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75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东龙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41706XD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金洲社区金洲街13号滨江花园城E区3幢205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75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仟伍佰柒拾贰元零捌分￥2572.08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76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树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41YCE5M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高山社区笋江路78号高山花苑1幢307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76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仟贰佰叁拾元零伍分￥1230.05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77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中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44EU4XE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古店社区池峰路15号创客梦工厂9楼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77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仟贰佰陆拾叁元玖角陆分￥1263.9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78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福源泉服装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44KL300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南环路蔡庄工业区宏远二街12号3楼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78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拾贰元整￥2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79号
用人单位全称：福建优利盛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45BPX20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玉霞社区洋仕街28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79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叁仟叁佰叁拾肆元玖角伍分￥3334.95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80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品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45MPG3X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高山社区笋江路笋200号中骏四季阳光10号楼95号店面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80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伍仟零肆拾肆元贰角整￥5044.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81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海康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45P7M60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古店社区池峰路15号创客梦工厂6008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81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叁仟零壹拾伍元叁角玖分￥3015.39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82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伍昇茶业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46152X1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古店社区鼎盛大观4号楼B2201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82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仟叁佰陆拾壹元叁角捌分￥2361.38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83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鲤城区聚鑫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46W0T30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金山社区金洲街2号江滨花园2幢413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83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肆万零壹佰伍拾贰元玖角贰分￥40152.9200000001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84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德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47C8C6C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江滨北路江滨豪园西1-1201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8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伍仟贰佰玖拾贰元零陆分￥5292.0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85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聪兴教育设备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48CXK6J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古店社区江南大街海西汽配城14栋32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85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仟贰佰叁拾捌元玖角陆分￥1238.9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黄少芳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86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围一桌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48QCN5Q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笋浯社区新华南路207号三号楼建筑物一层101A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86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仟叁佰叁拾玖元贰角叁分￥1339.23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87号
用人单位全称：福建泉州市荣锦服饰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4CF6K4E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笋浯社区金山下陈巷20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87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万贰仟陆佰玖拾柒元玖角捌分￥12697.98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88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合一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4DA7259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金洲社区金洲街15号滨江花园城F区1幢1515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88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伍万伍仟捌佰肆拾肆元壹角整￥55844.1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89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金利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4J4DN1Y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古店社区江南大街4号海西汽配城14栋D132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89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叁仟玖佰陆拾壹元肆角整￥3961.4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90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柴发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4J85X3U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古店社区江南大街4号海西汽配城16栋D113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90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伍仟零贰拾柒元肆角叁分￥5027.43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91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鲤城优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4MHTC50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古店社区池峰路19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91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叁仟壹佰捌拾叁元捌角壹分￥3183.81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92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万策欧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4XPDR86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金洲社区金洲街11号滨江翡翠中心3幢D1029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92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伍仟伍佰贰拾陆元整￥552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93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德霖纺织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4YTM78E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浮桥街459号二楼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93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陆万捌仟伍佰陆拾壹元柒角整￥68561.7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94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锦萱珠宝设计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52FGQ3E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灵慈街106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9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叁仟陆佰零伍元玖角肆分￥3605.94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95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健福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53G0076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古店社区江南大街4号海西汽配城6栋D113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95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伍仟陆佰陆拾陆元叁角伍分￥5666.35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96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世露商贸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54PHT2C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东鲁社区民权路25号1梯603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96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仟肆佰贰拾捌元玖角叁分￥1428.93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97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鲤城区仁宅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55HW8X8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玉霞社区南环路489号江南花园城10幢1501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97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万捌仟捌佰叁拾柒元捌角伍分￥28837.85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98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创优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357W9K36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金峰社区笋江路325号新天美地苑4期2幢2梯3207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98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仟捌佰零壹元肆角捌分￥1801.48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299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百里香食品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8RFBP90P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赤土社区赤土金铺路26-1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299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叁仟捌佰贰拾伍元壹角贰分￥3825.1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00号
用人单位全称：鸿通博源（福建）新兴能源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8RKB1YX9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玉霞社区元泰一路6号办公楼501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00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叁仟叁佰壹拾伍元捌角壹分￥3315.81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01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焰蓝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8RP9UY66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江南大街10号宝嘉誉峰9幢1006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01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叁仟贰佰叁拾捌元玖角贰分￥3238.9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02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光艺嘉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8RQDUG59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后坑社区后坑路18号后坑安置小区6幢1梯1101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02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仟伍佰柒拾贰元零捌分￥2572.08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03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金贝乐托育服务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8RRFAN68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新门社区新门街157-6号2楼北面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03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肆仟贰佰零玖元贰角伍分￥4209.25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04号
用人单位全称：福建省红燚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8RUD2166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水门社区新华南路66号e堡梦工厂A幢403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0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玖仟肆佰零捌元陆角伍分￥9408.65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05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驰狼鞋业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8RWUQN6M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玉霞社区南环路495号3楼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05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叁万捌仟陆佰叁拾玖元贰角整￥38639.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06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盈胜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8T3DAH2G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玉霞社区南环路748号海天汽车城三楼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06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万贰仟捌佰陆拾元肆角整￥12860.4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07号
用人单位全称：厦门市大海小鱼康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泉州分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8T82NW5G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水门社区新华南路66号1幢301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07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万捌仟伍佰零捌元整￥18508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08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鲤城区月亮岛眼镜店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8TAKCT0G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南俊路51号、53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08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捌佰零捌元捌角伍分￥808.85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09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新酷步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8TDXWX24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赤土社区南环路1129-11号创鑫产业园201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09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仟伍佰贰拾捌元壹角玖分￥2528.19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10号
用人单位全称：中科（深圳）安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8TE9H07E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10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陆仟玖佰壹拾柒元肆角整￥6917.4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11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新爱婴托育服务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8TF20T2E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高山社区笋江路78号高山花苑14幢2梯2楼B01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11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万柒仟陆佰柒拾肆元伍角叁分￥17674.53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12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泉郡合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8U0Q907K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后坑社区后坑路18号后坑安置小区9幢701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12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万叁仟伍佰捌拾陆元零贰分￥23586.0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13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智汇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8U30TBXD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13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叁仟捌佰伍拾捌元壹角贰分￥3858.1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14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墨风传媒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8UBDB63E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古店社区南环路770号中骏商城2幢2105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1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万伍仟肆佰伍拾陆元壹角陆分￥25456.1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15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百思奈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8UEREY6F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后坑社区后坑路8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15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伍仟叁佰玖拾伍元陆角贰分￥5395.6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16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屹峰广告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8UFT4EXC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南环路920号6栋225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16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仟贰佰肆拾玖元玖角陆分￥1249.9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17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刺桐星康养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8UJA9H68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顶埔108号D幢3层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17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万零贰佰捌拾捌元叁角贰分￥10288.3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18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阳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8UJYX3X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古店社区池峰路15号创客梦工厂6008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18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伍仟伍佰伍拾贰元零叁分￥5552.03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19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五洲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8UPRBP3K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19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万贰仟贰佰叁拾捌元肆角壹分￥12238.41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20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番客潮玩商贸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8UPXK45G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20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万零叁佰贰拾元捌角陆分￥20320.8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21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喜如燕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BN3MHD9U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古店社区江南大街203号世茂云璟华庭2幢D109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21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陆佰陆拾捌元壹角捌分￥668.18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22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景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BQ4XLU19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古店社区浮桥街643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22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叁仟贰佰贰拾玖元柒角玖分￥3229.79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23号
用人单位全称：福建向峰建设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BUNAG842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台商投资区洛阳镇下曾村上埔崎98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23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玖仟贰佰伍拾叁元柒角叁分￥9253.73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24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葱凯科技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BUYDN609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玉霞社区南环路1049号综合楼D座1梯204室-1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2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万叁仟壹佰玖拾捌元玖角玖分￥23198.99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25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乔斯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BUYF545L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玉霞社区南环路1049号综合楼D座1梯204室-2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25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捌佰肆拾贰元肆角整￥842.4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26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海丝印象珠宝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BXBMWT8L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打锡街12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26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玖拾叁元柒角壹分￥93.71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27号
用人单位全称：福建省泉州市大海小鱼康复健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C2QFLH6H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南环路82号二楼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27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万壹仟伍佰捌拾柒元肆角陆分￥21587.4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28号
用人单位全称：福建省尚云节能环保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C4N2UX47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笋江路11号笋江花园城6幢1梯3号店面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28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叁万零贰佰陆拾元贰角玖分￥30260.29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29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诺威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C7BYNA6A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洲街427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29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仟柒佰陆拾陆元壹角肆分￥2766.14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30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辰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CBPFT78Y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赤仕路17-1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30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万零肆佰壹拾伍元肆角玖分￥10415.49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31号
用人单位全称：奥格威（泉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CC04UB14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峰路15号1101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31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伍仟壹佰肆拾贰元肆角整￥5142.4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32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五十八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CDB09751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新华南路36号金山新村北区13幢101A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32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万肆仟柒佰肆拾捌元捌角壹分￥14748.81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33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鲤城区雅居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CEJEPR3T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南环路770号中骏商城2幢D22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33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陆佰叁拾叁元壹角伍分￥633.15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34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鲤城区奉耀商贸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CFWKKW02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新门街385号2梯604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3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伍仟捌佰玖拾陆元肆角柒分￥5896.47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35号
用人单位全称：福建省顺驰机械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CMH7YE1Q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江南大街6号鼎盛大观商业街9F308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35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仟玖佰贰拾元柒角陆分￥1920.7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36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天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D30X2651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江滨北路2042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36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仟贰佰捌拾肆元壹角壹分￥1284.11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37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华雯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D5UH7F2W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古店街95-3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37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万零捌拾壹元捌角伍分￥10081.85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38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欧胜石业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D7P1C7X7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南环路562号3栋501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38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仟肆佰贰拾陆元伍角伍分￥2426.55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39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清爽纸业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D81UK37T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笋江路200号中骏四季阳光3幢3305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39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肆佰贰拾壹元贰角整￥421.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40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哈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MADWMRDM68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江南大街10号宝嘉誉峰8幢1112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40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仟叁佰壹拾柒元零柒分￥1317.07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41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华岳星瀚商贸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3054323155U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金峰社区金峰路50号13栋9号店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41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肆万叁仟贰佰柒拾柒元整￥43277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42号
用人单位全称：福建海想印服饰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3060351240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42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万壹仟零叁拾陆元叁角叁分￥11036.33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43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叁克拉广告策划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3073201890M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石崎社区后街路138号嘉地大厦9楼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43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伍万捌仟壹佰壹拾玖元叁角叁分￥58119.33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44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吾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307977100X1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4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肆佰肆拾叁元叁角壹分￥443.31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45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知岸鞋业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33154645711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东鲁社区东鲁路31号津利屋1梯403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45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叁仟叁佰柒拾元玖角贰分￥3370.9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46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方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3579298087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赤土社区南环路1129-11号创鑫产业园2楼223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46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肆万玖仟贰佰玖拾柒元壹角叁分￥49297.13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47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东音电子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370537060XR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赤土街道赤土社区高新技术电子信息产业园区1143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47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万陆仟柒佰壹拾贰元玖角整￥26712.9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48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南方健康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3MA2XWYURXA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江南大街4号海西汽配城10栋D131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48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万零玖佰陆拾壹元陆角肆分￥10961.64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49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肆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3MA2Y4HP84F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石崎社区后街路138号嘉地大厦9楼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49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伍仟肆佰零陆元玖角捌分￥5406.98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50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读经一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3MA2YPF8N8R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金洲社区江滨北路滨江幸福广场富裕楼202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50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万贰仟伍佰伍拾陆元玖角壹分￥22556.91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51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茂雄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3MA31GBJCXH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玉霞社区南环路489号江南花园城14幢3梯1001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51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叁仟壹佰伍拾玖元柒角伍分￥3159.75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52号
用人单位全称：福建联合车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3MA320FHH21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玉霞社区南环路1051号泉州高新区科技金融服务中心A幢5楼北侧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52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万伍仟伍佰零陆元玖角玖分￥15506.99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53号
用人单位全称：福建省鑫西奥配送服务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3MA32TPQD2P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新门社区新门街168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53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捌佰肆拾贰元柒角叁分￥842.73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54号
用人单位全称：福建省煌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3MA32TQ7U30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江南大街6号鼎盛大观商业街9ED119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5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仟伍佰捌拾叁元肆角贰分￥2583.4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55号
用人单位全称：创享精灵电子商务（泉州）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3MA33HHX04E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笋浯社区新华南路173号6楼605B区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55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叁仟叁佰陆拾玖元壹角陆分￥3369.1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56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嗦发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3MA33K58848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顶埔108号综合楼四层伟峰开发中心F栋706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56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陆仟伍佰肆拾壹元零伍分￥6541.05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57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鲤城洛比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3MA346UMU6Q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古店社区江南大街6号鼎盛大观8幢2梯909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57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佰肆拾捌元柒角伍分￥148.75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58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君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3MA8U0GNJ4B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古店社区池峰路15号创客梦工厂4001单元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58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陆万叁仟柒佰柒拾捌元柒角柒分￥63778.77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59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统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4MA32TQRL7R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高山社区笋江路78号高山花苑4幢A2-24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59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仟零贰拾柒元叁角壹分￥2027.31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60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牛肉三餐饮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21MA346WLE4Q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60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捌万贰仟捌佰零陆元壹角贰分￥82806.1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61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甜心安娜进出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82MA2YB8JN2X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高山社区笋江路中段中骏四季阳光4号楼705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61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万叁仟柒佰零伍元捌角捌分￥13705.88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62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每流至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82MA32Q3RA8A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古店社区后堀尾50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62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伍仟零壹拾贰元壹角陆分￥5012.1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63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滨杰装饰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82MA32YEGE4W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高山社区笋江路78号高山花苑8幢801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63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万零肆佰叁拾伍元玖角柒分￥10435.97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64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帆登景供应链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582MA357J8598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新华南路22号兆泓产业园2层办公区67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6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仟陆佰壹拾陆元肆角贰分￥2616.4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65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鲤城区炳生调味品店

纳税人识别号：92350502MA2XT41M6E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石崎社区石崎安置小区7号楼1-3店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65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仟贰佰玖拾伍元整￥2295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66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鲤城区东亿观赏鱼店

纳税人识别号：92350502MA2XYENW2P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新门街74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66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捌佰肆拾柒元肆角玖分￥847.49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67号
用人单位全称：鲤城区吴记蔬菜店

纳税人识别号：92350502MA2Y4UFG1P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宣武巷32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67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拾玖元肆角整￥29.4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68号
用人单位全称：鲤城区东宸食品店

纳税人识别号：92350502MA2YFL14X5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新门社区新门菜市场3幢9号店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68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仟柒佰贰拾叁元肆角伍分￥2723.45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69号
用人单位全称：鲤城区芳华悦容美容店

纳税人识别号：92350502MA2YKAMN6Q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涂门街B1#-307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69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肆拾贰元壹角贰分￥42.1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70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鲤城临江嘉和玩具店

纳税人识别号：92350502MA2YYHPR3M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东鲁社区天后路115-117号（新编门牌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70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万伍仟玖佰叁拾肆元捌角整￥15934.8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71号
用人单位全称：鲤城区铜霞小吃店

纳税人识别号：92350502MA30070CXE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新门街拓改工程南区22幢08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71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陆佰贰拾陆元伍角陆分￥626.5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72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鲤城龙绵橡胶制品厂

纳税人识别号：92350502MA301NEBX1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鲤城区江南金龙街道曾林工业区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72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叁仟零柒拾贰元整￥307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73号
用人单位全称：鲤城区振大五金商店

纳税人识别号：92350502MA30291T1R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金洲社区金洲街37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73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陆佰叁拾捌元柒角整￥638.7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74号
用人单位全称：鲤城区广泉电器商行

纳税人识别号：92350502MA302NPA7N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灵慈街122、124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7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仟柒佰柒拾叁元贰角肆分￥1773.24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75号
用人单位全称：鲤城区紫欣服装店

纳税人识别号：92350502MA302RLT8Y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涂门街中段B7#秋源楼119、120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75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伍元陆角捌分￥5.68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76号
用人单位全称：鲤城区一品屋小吃店

纳税人识别号：92350502MA303K8W6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江滨北路凯德广场负一楼31/32号店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76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陆万叁仟玖佰贰拾元伍角贰分￥63920.5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77号
用人单位全称：鲤城区江桥文化用品店

纳税人识别号：92350502MA303K9M0Y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高山社区笋江路34.36.38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77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拾叁元玖角陆分￥13.9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78号
用人单位全称：鲤城区大胖食品店

纳税人识别号：92350502MA307C7H7H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浯江路33号第一间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78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柒万贰仟肆佰柒拾壹元贰角伍分￥72471.2499999999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79号
用人单位全称：鲤城区每正食品店

纳税人识别号：92350502MA31KF3K6Y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金山社区新华南路91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79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仟肆佰捌拾捌元叁角伍分￥2488.35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80号
用人单位全称：鲤城区如意不锈钢加工店

纳税人识别号：92350502MA323AUF16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笋浯社区堤后路100号D105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80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捌角叁分￥0.83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81号
用人单位全称：鲤城区起耀便利店

纳税人识别号：92350502MA3316GRXY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后坑社区水库边2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81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拾叁元玖角陆分￥13.9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82号
用人单位全称：鲤城区美年坊化妆品店

纳税人识别号：92350502MA33AYY17L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笋浯社区新华南路32-1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82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陆佰肆拾元整￥640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83号
用人单位全称：鲤城区伯鱼文具商行

纳税人识别号：92350502MA33RTR700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东鲁社区迎津街120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83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叁仟柒佰零玖元捌角壹分￥3709.81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84号
用人单位全称：鲤城区乔女鞋行

纳税人识别号：92350502MA8RLRQF2J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新门社区新门街364号4梯407室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8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捌佰捌拾陆元陆角贰分￥886.6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85号
用人单位全称：鲤城区亮源电动车店

纳税人识别号：92350502MA8RTAWG6Q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后坑社区后坑路6-8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85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万零捌佰柒拾贰元整￥1087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86号
用人单位全称：鲤城区聚幸福公寓长租服务中心

纳税人识别号：92350502MA8RTMHD90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水门社区新华南路66号B栋六楼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86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贰仟叁佰柒拾陆元整￥237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87号
用人单位全称：鲤城区杜慧珍服装店

纳税人识别号：92350502MA8TQT2CXY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涂门社区涂门街199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87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仟玖佰伍拾贰元整￥195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88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鲤城区福仁财餐饮店

纳税人识别号：92350502MABU7Y8Y4L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街道玉霞社区宏元一街19号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88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仟陆佰壹拾玖元肆角陆分￥1619.4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89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鲤城区汝意美容中心

纳税人识别号：92350502MACAL2YH3M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笋江路78号高山花苑14幢T1-08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89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柒仟柒佰壹拾陆元贰角肆分￥7716.24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
泉鲤税海滨社催告字〔2025〕390号
用人单位全称：泉州市鲤城区艾特曼婚纱摄影中心

纳税人识别号：92350502MACFYC8L3E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单位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新门街610号源和堂A12幢101室2层、3层

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20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泉鲤税海滨社限缴通〔2025〕390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

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仟贰佰陆拾叁元零伍分￥1263.05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属期为2011年7月1日（含）之后的费款，自滞纳之日起计算，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2556098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海滨税务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催告书一式二份，一份送用人单位，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